
臺南市政府 104年度第 2次老人保護暨獨居老人 

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

 
時間:104年 12月 23日(週三) 14:00 

地點: 永華市政中心 11樓訓練室 

主持人: 劉局長淑惠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記錄：蔡青蓉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上次會議列管案件 

提

案 
案由 處理情形 

主辦 

單位 
決議 

一 

醫院通報設籍臺南市流

落高雄市的長者，因故無

法遷戶籍也無意願回台

南市，因長期流落街頭，

無固定收入，此次因病住

院(約一個月)，故通報

之。 

已轉知家屬能提供的

服務及限制，並已將會

議討論事項告知高雄

醫院主責社工，因案主

居住高雄無意願回台

南，若案主有緊急安置

需求或其他情事需本

府協助，再進行後續行

政作業或連繫民間資

源進行協助，建請解

列。 

學甲 

區公所 
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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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個案領有中低收入老人

生活津貼，設籍在仁德

區，後因無法續租房屋，

戶籍逕遷至仁德區戶政

事務所，但個案現實生活

在後壁區居無定所，無申

請任何存簿，導致個案必

須每月來回後壁及仁

德，近期因距離問題個案

想放棄中低收入老人生

活津貼資格，請問有何辦

法可解套？ 

案主已完成在仁德農

會辦理開戶與提款

卡，每月即可就近在後

壁區農會提款津貼，不

用放棄中低收入老人

生活津貼資格，已能保

障其經濟安全,建請解

列。 

仁德 

區公所 
解除列管 

三 

個案領有國民年金 3500

元，有一子具有一定之經

濟能力，因此個案無法再

申請其他社會福利補

助，近期個案一直以經濟

不佳為由至公所要錢，甚

至拿水電費要求公所繳

納，有通報至社會局，派

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社工

介入處理，但個案問題一

直存在且無改善跡象，請

問針對此個案如何續

處？ 

已聯繫案子出面處理

相關費用,本案建請

解列。 

社會局 

仁德 

區公所 

解除列管 

 

參、 業務報告: 

各業務單位報告(詳如書面資料)：洽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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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討論提案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華山基金會 

案由：本會辦理「愛老人、愛團圓」年菜募集活動，請各單位一同協助宣導周知。 

(如附件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本會 2016常年服務暨第 13屆「愛老人、愛(年菜)團圓」計畫，邀請各單

位一同關懷角落中的弱勢長輩，讓愛團圓。 

決議：區公所協助宣導之外，也請提供轉介有需要關懷之長輩，供華山基金會提

供關懷訪視服務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柳營區公所 

案由：聽聞 105年衛生局將對中低收獨居老人，結合市民卡開放雲端監控健康(遠

距照顧)計畫，但區公所未收到公函通知也未能知曉相關計畫，老人反應

都以為是詐騙集團，請衛生局若有關係獨老議題的計畫能事先知會一下區

公所知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衛生局回應：本局有提倡雲端正確用藥安全計畫，但雲端遠距照顧計畫由醫事科

承辦，非本次出席人員所了解，為提供完整資訊，會將本次議題帶

回向長官報告，並於下次會議時請相關承辦人員說明。 

決議：下次會議請衛生局相關承辦共同出席說明。 

 

捌、主席指示事項 

  一、獨居老人不斷電系統的安裝係由中華慈化亭同理心協會協助裝設，但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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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獨居老人居住地點較偏僻，請區公所協助協調鄰里長里幹事等予以陪

同協助，並避免長者疑慮。 

  二、有鑑於消防局、照管中心，老福科、華山基金會各有相關業務對獨居老

人提供服務，但老人擔心被詐騙疑慮，建議上開單位合為一組，最好會

同鄰里長里幹事，共同訪視長者說明服務項目內容，一次說清楚、既可

節省人力，達最大效果，也避免多方打擾長者。 

  三、會議討論內容為避免多頭馬車，有必要適當整合，由各單位相關業務之

承辦人員固定出席，才能對老人保護、獨居老人業務之合作聯繫達到最

大作用，請各單位配合辦理。 

 

捌、散會 


